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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不動產估價師考試試題及解答 
類  科：不動產估價師 

科  目：土地利用法規 

（包括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都市更新條例、土地徵收條例及其附屬法規） 

講評 1. 這次考試不像是在考「法規」，而像是在考「理論」，希望此次是出題的

凸槌，而不是常態。 

2. 這次考試連「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也在考，但沒有超出考試範

圍。因此爾後考試，這個法規也應注意。 

3. 土地利用如果考理論及法規，就等於公務人員高考「土地利用」一科，許

文昌老師在高點出版有出一本供公務人員高普考使用的「土地利用」可供

參考。 

 

一、為使土地合理使用，都市計畫地區內各使用分區訂定容積管制考慮的因素為

何？（25分） 

 

二、請問台灣省都市計畫區內乙種工業區允許土地使用的大項目為何？審議的機制

又為何？（25分） 

 

三、試比較討論不動產估價在都市更新處理土地的各種實施方式中之意義與功能。

（25分） 

 

四、試以地盡其利的觀點，討論目前臺灣地區實施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含都

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與「開發許可制」兩種土地使用管制的制度（或手段）

的利弊，並引申此兩種制度（或手段）對土地價值有何不同的影響。（25分） 

答：（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利 

（1）分區管制規定，指導私人土地開發利用，避免土地過度使用、低

度使用或不當使用。 

（2）私人土地使用按政府分區管制進行開發使用，爭議較少，民眾亦

較能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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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弊 

（1）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一旦分區管制公告實施，則土地所有權

人即自動取得開發土地之權利，土地之不當使用、超載開發等無

從避免。 

（2）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屬靜態、剛性管制方式，無法容納開創性

土地使用，阻礙土地利用之活性化。 

（二）開發許可制 

1.利 

（1）藉著先審後開發制度，容許私人開創性土地使用，發揮市場機

能，活潑土地利用。 

（2）藉著先審後開發制度，公平賦予地主利用土地之機會，平衡地主

發展權益之差異。 

（3）藉著先審後開發制度，將開發所造成超額利益回歸社會及外部成

本內部化。 

2.弊 

（1）開發者擬開發土地，應向政府申請開發許可，增加Coase所謂「交

易成本」。 

（2）新制度實施，民眾恐不易適應，造成土地利用混亂。 

（三）對土地價值之影響 

1.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分區管制後，根據土地法定用途及使用強度，依最有效使用原則

形成地價，各宗土地地價較明確。 

（2）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如果土地被劃定為住宅區、商業區，則

地價上漲；如果土地被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則地價下跌，造

成地主權益不均現象。 

2.開發許可制 

（1）土地開發必須規劃單位的許可，始可開發，因此在許可以前，各

宗土地地價不明確。較佳的規劃案如獲得許可，將使該宗土地地

價上漲。 

（2）開發者因開發案所造成增值利益，予以回歸社會，及因新開發衍

生公共設施增加與擁擠所造成社會成本，予以外部成本內部化。 


